深港律师交流与合作洽谈会报名回执
	所  名
	联 系 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
	本所业务范围及特点
	

	请选择你想建立的合作模式，如已建立相应合作关系，请也选择相应的合作模式。在括号里面打“√”即可。
	1、自由往返两地处理法律事务（即飞来飞去的模式）；     （）

2、互相推介业务；     （）

3、设立代表处；       （）

4、联营；             （）

5、其他模式。         （）




